中共吉林省纪委驻教育厅纪律检查组

中共吉林省高等学校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

（通知）

吉教纪字[2010] 2号
关于转发 《中共吉林省纪委 吉林省监察厅
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违纪行为

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市 (州)、长白山管委会教育局，各高等学校党委、纪委:

为切实维护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公平、公正，防范和杜绝舞弊现象，吉林省纪委监察厅发布了严肃考风考纪“五个一律”，即:对舞弊考生，一律取消当年成绩和下一年高考资格;对参与或授意舞弊的公职人员，一律给予党政纪处分;对参与或授意舞弊的领导干部，一律先停职检查，再作组织处理和党政纪处分;对失职失责造成影响和后果的部门，一律追究责任;对参与或间接参与舞弊等违纪的领导干部、党员干部、考生和考生家长，一律公开曝光。并颁布了《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违纪行为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吉纪发 [2010)9号]），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二Ｏ一Ｏ年五月十二日
中共吉林省纪委 吉林省监察厅文件

吉纪发[ 2010 ]9号

关于印发《中共吉林省纪委 吉林省监察厅

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违纪行为

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党委、政府、纪委、监察局，长白山管委会，省委各部、委，省政府备厅、委和各直属机构，各人民团体，省纪委监察厅派驻(派出)机构:

   《中共吉林省纪委 吉林省监察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违纪行为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己经省纪委常委会和省监察厅长办公会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吉林省纪委

吉林省监察厅

2010年5月5日

中共吉林省纪委 吉林省监察厅

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

违纪行为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维护国家教育统一考试的公平、公正，严肃全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纪律，根据党内法规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省各级国家机关、普通高等学校、考试机构等部门和单位负责组织和参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相关人员。

 第三条 各级政府对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负有全面组织领导责任，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具体责任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实行责任追究：
 (一)组织领导不力，发生严重违反招生考试工作纪律行为，造成不良影响或后果的；
 (二)发生违反招生考试工作纪律问题，制止或处置不当，造成不良影响或后果的;

 (三)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暗示、授意、指使相关人员违反招生考试工作纪律的;

 (四)发生违反招生考试工作纪律问题，不支持、不配合相关部门调查，甚至干扰、阻挠调查的;

 (五)其他违反招生考试工作纪律的行为。

 第四条 教育行政部门、考试机构、省属高校等部门相关人员，对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负有具体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责任。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实行责任追究:

 (一)工作失职、渎职，组织实施不力，招生考试中发生严重违纪问题的;

 (二)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考区、考点、考场发生严重舞弊事件的;

 (三)违反规定，擅自改变招生计划，降低、改变录取分数，招收、补录不符合条件考生的;

 (四)利用组织招生考试、录取等工作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索取财物或其他非物质性利益的;

 (五)其他违反招生考试工作纪律的行为。

 第五条 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参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中，应依据职责分工，各负其责。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实行责任追究:

（一）公安、保密等部门工作人员在试卷印制、运送、保管过程中造成试卷被盗、丢失或失密、泄密的;

（二）公安、工商、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工作人员对经销、贩卖考试作弊器材，对使用高科技手段作弊等行为打击查处不力，发生重大作弊事件的;

 (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出具虚假证明材料，为考生异地违规参加高考提供便利的; 

 (四)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违反规定为考生高考加分、保送、替考等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

 (五)其他相关人员违反招生考试工作纪律的行为。

 第六条 考试工作人员，对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负有现场监督管理责任。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实行责任追究:

 (一)工作失职、渎职，严重不负责任，监管不力，考场秩序混乱的;

（二）违反规定为考生调换座位，将试题、答卷等带出考场，或者传递答案、涂改答卷、更改考场原始记录的;

 (三)未正确有效使用金属探测仪、屏蔽器、电子监控巡查等防止作弊设备和系统，或发现作弊器材带入考场不坚决纠正和不及时报告的;

 (四)利用考试工作便利索贿、受贿，谋取利益，纵容或伙同他人作弊的;

 (五)违反招生考试回避制度，应回避考试工作而隐瞒不报的;

 (六)其他违反招生考试工作纪律的行为。

 第七条 党政领导干部及其他公职人员在招生考试中，纵容其子女、亲属、请托人违反招生考试纪律，或为其实施舞弊行为提供便利，收受贿赂或谋取其他利益的，从严从重处理。

 第八条 考区所在地纪检监察机关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发生严重招生考试违纪和舞弊案件，造成严重后果的，应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九条 对发生本办法第三条至第七条规定行为的，由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按照职责权限，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直接责任者和其他有关责任者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对招生考试发生违法违纪问题，并造成恶劣影响或重后果的，按照《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和《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及有关规定，追究地方党委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第十条 国家和省各类教育统一考试，参照本办法执                                          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中共吉林省纪委、吉林省监察厅                                         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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